附件
重点任务清单
	落实措施
	牵头部门
	配合部门
	完成时限

	一、计量服务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

	（一）完善碳排放计量体系，提升碳排放计量监测。加强计量测试技术在碳足迹核算、碳追踪中的应用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市发展和改革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二）生态环境监测领域。完善生态环境监测量值溯源体系，强化计量保障能力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三）自然资源领域。加强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调查评价监测，地质、气象监测预警和测绘地理信息仪器量值溯源体系建设。
	市自然资源局
市水利局
市气象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二、大众健康与安全计量测试能力提升

	（一）营养与保健食品领域。加强高原特色农产品工程化和智能化加工、食品质量安全、保鲜物流等重点领域的计量溯源体系建设，推动精深加工、成品品质控制，以及营养靶向设计与健康食品精准制造等计量技术的研究和应用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市卫生健康局
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二）自然灾害防御领域。完善气象、地质灾害、地震、洪涝干旱、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防御的计量保障体系。
	市自然资源局
市水利局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市林业和草原局
市气象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三）安全生产领域。加强危险化学品、矿山、建筑施工、地质勘查等安全生产有关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四）公共安全领域。加强交通监管设备、警用装备、刑事技术产品等计量溯源能力建设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市公安局
	县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三、逐步建立计量标准

	（一）社会公用计量标准。全面提升计量在公平贸易、安全生产、乡村振兴、生态环境、生命健康、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支撑效能，逐步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、拓展测量范围，提高准确度等级，提升智能化水平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二）部门行业计量标准。能源、生态环境、医疗卫生、交通运输、自然资源、铁路、民航、气象、水资源、公共安全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围绕发展需要，加大计量标准能力建设力度，提升量值传递溯源能力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三）企事业单位计量标准。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自主建立最高计量标准，采用先进计量器具，构建先进测量能力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四、逐步建立计量技术机构

	（一）逐步建立支撑民生安全、公平贸易、生命健康、公正司法、环境监测、能源资源管控、节能降碳核查、气象等方面的计量标准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五、加强计量监督管理

	（一）加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指导。制定推进全市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发展的指导性意见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二）加强产业计量技术规范制定。注重培养、储备有关专业人才，提升计量技术规范专业化水平。
	
	
	

	（三）推进民生领域计量技术创新。推动计量数字化转型技术研究，逐步推行电子化证书，加强计量数据统计、分析和利用，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，提高监管效能。
	
	
	

	（四）持续开展民生计量专项监督检查。重点开展对加油站、集贸市场、超市、医疗机构、眼镜制配场所等民生领域在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监督检查；组织开展生产、销售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及“C标志”使用生产企业计量监督抽查、法定计量单位使用监督抽查，维护市场公平公正秩序。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市直有关单位
按照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（五）实施计量惠民工程。加强供水、供气、供电、通信、公共交通、物流配送、防灾避险等有关计量基础设施建设；推动计量监管和技术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，结合粮食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，重点加大对粮食收购、烤烟、涉农物资的计量监管和服务，提升基层民生计量保障能力。
	
	
	

	（六）开展诚信计量行动。树立一批典型，鼓励供水、供电、供热、供气、邮政、通信、能源、交通运输等涉及公用事业的经营者在诚信计量方面作出表率，采取多种方式向消费者公示计量器具生产、检定、使用等信息。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